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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为了进一步搞好造价工程师的继续教育工作，切实做到

学以致用、学有实效，根据建设部75号部令和建标[2002]187

号文《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的要求，在听

取各省级、部门注册机构意见的基础上，经研究，现提出关

于进一步加强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做

好继续教育培训教材的编制工作，确保教材的编制质量 （一

）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培训计划和教材编制内容每年由中价

协组织“教育专家委员会”负责研究提出，并由中价协负责

组织编制全国统一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培训教材。 （二）各

省级、部门注册机构如需编制补充教材的，应成立补充教材

编写小组，编写小组成员由有丰富实践经验、有理论造诣的

专家和教授组成。 （三）补充教材的内容在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情况确定，补充教材既要

有适用性也要有针对性，还要有年度计划安排。 二、采取适

当形式，搞好继续教育工作 造价工程师的继续教育工作应从

实际出发，选择不同的形式。 （一）推荐网络教育形式。各

省级、部门注册机构应组织具备条件的造价工程师参加网络

教育形式的学习。对自愿参加网络教育学习的造价工程师各

注册机构应给予支持，并积极创造条件，使造价工程师能够

上网学习。网络教育一定要确保本人上网，本人学习，一旦

发现有弄虚作假的行为，将视为继续教育不合格。 （二）采

取集中办班形式。各省级、部门注册机构可以组织不具备网



络教育条件的造价工程师，参加各注册机构举办的造价工程

师继续教育学习班。要选择优秀教师讲课，确保讲课效果；

要有符合要求的教室及具备听课的基本条件；收费要符合有

关规定；讲课时间要保证完成规定的学时要求；要按统一要

求把教材发给学员，安排一定时间面授。不能采取只发教材

，让学员自学的方法。 （三）中价协[2002]017号文规定的其

他形式。 三、要加强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工作的指导和交流 

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工作开展仅两年，还处在探索阶段。为

不断改进工作，中价协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指导和交流。 （

一）中价协将不定期召开全国范围的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工

作会议，总结交流经验，推荐优秀教材。 （二）各省级、部

门注册机构应及时收集造价工程师在继续教育中的需求及教

育培训中的问题，并及时反馈到中价协。 四、加强监督、检

查力度 建立各省级、部门注册机构培训事前通报、事中监督

、事后评估制度，加大中价协对各注册机构培训工作的监督

检查力度。 （一）各注册机构每年年底按要求上报继续教育

工作年终总结和下年度继续教育工作计划，及时通报造价工

程师继续教育学习情况。 （二）中价协将不定期组织检查小

组对省级、部门注册机构的继续教育开展情况进行抽查评估

。检查小组由中价协和部分省级、部门注册机构人员组成。

重点检查：培训内容、师资情况、收费标准、培训人数、培

训效果等。 （三）中价协对各省级、部门注册机构的继续教

育培训情况进行总结。做得好的应予以表扬，经检查评估不

合格的单位，我们将建议取消其继续教育培训资格；对未按

规定完成继续教育的执业人员通知有关部门暂缓其续期注册

。 （四）逐步实施网络管理。利用统一的网络对全国造价工



程师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以提高整个教育培训

监管工作的效率和力度，确保各注册机构的培训质量。 各省

级、部门注册机构继续要做好造价工程师的继续教育工作，

把我国工程造价专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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